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进一步促进南海区商品住宅品质提升的通知

南建水函〔2022〕54号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各建设、设计、施工图审查、施工、监理单位，各相关行业协会：
　　为进一步提升南海区住宅建设品质，增强人民群众的居住幸福感，按照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要求，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结合我区住宅建筑工程实践经验，我局组织编制了《南海区商品住宅品质提升设计指引》（以下简称“《设计指引》”，详见附件1）。有关要求一并通知如下：
　　一、本《设计指引》为鼓励性指引，适用于商品住宅工程。在施工图设计阶段，由项目建设、设计单位自主选择相关条款实施。在施工阶段，由施工、监理单位根据审查合格的施工图纸予以实施。
　　二、应用《设计指引》的项目应编制《〈设计指引〉应用专篇》（详见附件2），并经由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通过后，由建设单位监督指导施工、监理单位落实。在建项目实施过程涉及《〈设计指引〉应用专篇》修改的，应报原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通过。
　　三、《设计指引》应用情况评价实施评分制，满分100分。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实行季度评审。我局将根据得分排名情况，对优质项目予以通报表扬，并依据《佛山市房地产行业信用信息管理办法》、《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筑行业诚信管理办法》分别对建设、设计、施工图审查、施工、监理等参与实施品质提升单位进行诚信加分。建设单位可在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后，组织设计、施工图审查单位向我局提交《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设计指引〉应用专篇》及相关图纸等证明材料申请诚信加分；施工、监理单位应在项目竣工验收后，向我局提交竣工验收报告、相关施工方案、监理实施细则、《设计指引》实施情况说明等证明材料申请诚信加分。
　　四、自2021年1月1日之后施工图审查合格的项目，可按此通知要求申请接受评价。

附件1：南海区商品住宅品质提升设计指引.doc
附件2：《南海区商品住宅品质提升设计指引》应用专篇.xls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2年8月26日
　　（联系人：张志明，联系电话：86286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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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提升南海区住宅建设品质，增强人民群众的居住幸福感，按照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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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设计指引》为鼓励性指引，适用于商品住宅工程。在施工图设计阶

段，由项目建设、设计单位自主选择相关条款实施。在施工阶段，由施工、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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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用《设计指引》的项目应编制《〈设计指引〉应用专篇》（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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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经由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通过后，由建设单位监督指导施工、监理单位

落实。在建项目实施过程涉及《〈设计指引〉应用专篇》修改的，应报原施工图

审查机构审查通过。

 

  

三、《设计指引》应用情况评价实施评分制，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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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诚信管理办法》分别对建设、设计、施工图审查、施工、监理等参与实施品质

提升单位进行诚信加分。建设单位可在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后，组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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